
10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代號：28380 

類  科： 航海技術 

科  目： 航港法規 
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           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 

 
 

全一頁 
 

一、試從中央集權性、國內法與國際法、公法與私法的角度分析與說明航政法規的特性。

（15分） 

二、試述商港法之立法要旨與主要架構，並舉例說明依據商港法所設之相關法規或行政

規則。（20分） 

三、試依據交通部航港局航安組掌理事項，闡述該組織工作重點及未來發展方向。（30分） 

四、試列舉至少 15類國際海事組織框架下有關海洋環境保護之相關法規。（15分） 

五、試依 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（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, IMO 1989）之

精神，闡述救助作業的實施要點。（20 分） 


